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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无 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无 无 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131359417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1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特佳 股票代码 0022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维龙 郑维龙（代）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路666号 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路666号

电话 0513-80169096 0513-80169096

电子信箱 zwl510810@126.com zwl510810@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汽车空调压缩机和汽车空调系统业务是公司目前最主要经营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和富通空调均从事汽车空调压缩机的生产和销售，其中南京奥特佳是全球最

大的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生产企业，并连续多年获得“全国百佳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称号，奥特佳商标

被评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富通空调主要生产斜盘式压缩机和摇盘压缩机，其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是

国内最大自主品牌斜盘式压缩机生产企业。 2017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共计销售各类汽车空调压缩机共计800万

台，比上年增长5.54%，公司生产销售的汽车空调压缩机在国内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超过60%，占2017

年国内全部汽车销量市场份额的比例约为27.50%。

公司全资子公司空调国际（集团）是国际知名汽车空调系统生产企业，主要从事汽车空调系统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具有近50年的发展历程，卓越的研发能力是其核心的竞争优势。

服装业务是公司原有的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女装的生产与销售，其产品90%销往美国市场。近几年来，公司

服装业务保持相对稳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5,183,966,170.52 5,229,394,578.64 -0.87% 2,483,559,99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6,997,784.39 446,072,250.61 -17.73% 223,284,96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425,530.35 426,482,384.50 -16.90% 195,217,91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960,101.97 507,637,216.90 2.43% 146,103,23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4 -14.29%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4 -14.29%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 10.55% -3.27% 9.00%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资产总额 8,660,566,920.25 8,337,507,670.80 3.87% 6,695,045,74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87,617,448.52 4,889,241,295.14 6.10% 3,826,158,425.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83,117,094.42 1,304,905,264.31 1,114,627,810.43 1,381,316,00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55,315.03 92,499,906.96 65,764,689.63 116,677,87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045,818.95 92,930,113.68 63,308,227.06 110,141,37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592,837.68 107,339,227.90 194,901,248.83 167,126,787.5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73,4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65,39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帝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25% 508,813,167 0 质押 508,792,900

王进飞 境内自然人 16.07% 503,241,949 484,895,029 质押 493,514,560

江苏天佑金淦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0% 353,832,788 70,766,559 质押 178,164,000

北京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9% 325,438,596 65,087,719

珠海世欣鼎成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0% 162,719,298 162,719,298

珠海宏源田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4% 117,154,811 117,154,811 质押 117,154,811

光大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0% 81,359,648 81,359,648

湘江产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0% 81,359,648 81,359,648

南京永升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0% 78,198,323 66,877,633

西藏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8% 62,026,147 0 质押 60,368,5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八位股东王进飞、江苏金淦、北京天佑、世欣鼎成、珠海宏伟、湘江投资、南京永升、光大资本因公司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配售新股而成为公司前十大普通股股东。 其中王

进飞、世欣鼎成、珠海宏伟、湘江投资、光大资本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2015年5月19日起锁定三年，至2018

年5月19日可以上市流通；江苏金淦、北京天佑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2015年5月19日起第一年2016年5月

19日可以上市流通60%，2017年5月19日、2018年5月19日分别可以上市流通20%； 南京永升新增股份自

上市之日2015年5月19日起每年可以上市流通20%，共持续五年，至2020年5月19日全部上市流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汽车空调压缩机和汽车空调系统是公司目前两大主要经营业务，压缩机业务约占65%，汽车空调系统业务

约占26%。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和富通空调均从事汽车空调压缩机的生产和销售，其中南京奥特佳是全球最

大的涡旋式汽车空调压缩机生产企业，并连续多年获得“全国百佳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称号，奥特佳商标

被评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 富通空调主要生产斜盘式压缩机和摇盘压缩机，其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是

国内最大自主品牌斜盘式压缩机生产企业。 2017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共计销售各类汽车空调压缩机达800万台，

比上年增长5.54%。 公司生产、销售汽车空调压缩机在国内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超过60%，占2017年

国内全部汽车销量市场份额的比例约为27.50� %。

公司全资子公司空调国际（集团）是国际知名汽车空调系统生产企业，主要从事汽车空调系统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其卓越的研发能力是其核心的竞争优势。

服装业务是公司原有的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女装的生产与销售，其产品90%销往美国市场。近几年来，公司

服装业务保持相对稳定，2017年营业收入4.99亿元，占公司总收入的9%。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汽车空调压缩机

3,346,547,

342.17

301,472,281.70 25.08% 12.01% -23.91% -5.31%

汽车空调系统

1,338,184,

844.68

59,186,312.87 13.46% -20.40% -21.59% -1.02%

服装（女装） 499,233,983.67 33,941,971.32 18.91% -10.94% 10.17% 4.3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1家，原因为：新设子公司能益、奥飞、十堰富通、滁州新能源、

马鞍山科技、马鞍山压缩机、南京电动、AI英国、AI斯洛伐克9家；非同一控制合并上海澳特卡、昆山澳特卡2家。

（4）对2018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张永明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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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特佳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4月25在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 已于2018年4月14日通过书面和传真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董

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永明主持，应到董事8人，实到

董事8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年报全文及摘要披露在2018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年报摘要同时刊登

在2018年4月27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3720号” 审计报告，以合并报表为计算口径，公司2017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183,966,170.52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6,997,784.39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64,827,105.02元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6,482,710.50元，当年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8,344,394.52元，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126,670,142.21元，扣除2017年已分配

现金股利67,100,558.94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合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7,913,977.79元。

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为：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131,359,41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5元人民币（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内部控制实际

情况，总结出《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为此，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

控制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13721号）。

报告全文披露在2018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的实际情况，董事会总结出《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为

此，广发证券出具了《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

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

第ZA13722号）。

报告全文披露在2018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于2018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2017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 。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2018年一季报全文及正文刊登在2018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正文同时

刊登在2018年4月27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由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一致同意Rejie� Samuel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注：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个人简历

Rejie� Samuel� ：男，出生于1965年12月21日，马来西亚籍，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会员，马来西亚会计

师协会，历任空调国际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天河转向系统有限公司（韩国）总裁，家乐氏东南亚（马来西

亚吉隆坡）财务总监，普瑞吉泽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吉隆坡）财务控制，高露洁-棕榄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吉隆

坡）财务经理、工厂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空调国际首席执行官。

本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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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特佳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有关本次

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4月14日通过书面和传真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博源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注：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年报全文及摘要披露在2018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年报摘要同时刊登

在2018年4月27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注：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3720号” 审计报告，以合并报表为计算口径，公司2017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183,966,170.52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6,997,784.39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64,827,105.02元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6,482,710.50元，当年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8,344,394.52元，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126,670,142.21元，扣除2017年已分配

现金股利67,100,558.94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合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7,913,977.79元。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注：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为：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131,359,41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5元人民币（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注：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各项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各项内部控制活动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为此，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8]第ZA13721号）。 经审阅，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报告全文披露在2018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的实际情况，董事会总结出《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为

此，广发证券出具了《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

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

第ZA13722号）。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

报告全文披露在2018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2017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 。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2018年一季报全文及正文刊登在2018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正文同时

刊登在2018年4月27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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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

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关于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4月28日《关于核准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762号），核准公司向北京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王进飞、珠海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永升新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长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奥吉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王强、何斌等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93,969,294股购买相关资产，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

行价格为4.56元；核准公司向王进飞、珠海宏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6,903,765股，

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4.78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749,999,996.70元，扣除承销商发行费用人民币10,500,000.00元，净额已于2015年5月11日全部到位，2015

年5月20日支付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24,478,618.1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15,021,378.52元，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查，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113884号” 验资报告验证。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2017年募集资金发生额及余额

1、募投项目资金 715,021,378.52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6,673,356.45

利息收入 6,673,356.45

3、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716,727,964.74

（1）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716,727,964.74

（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966,770.23

（二）关于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6年7月7日 《关于核准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牡丹江华通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465号），核准公司通过

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202,176股。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2016]第116349号《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10月19日，公司向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歌斐诺宝（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田

红军6家特定投资者共计发行21,830,696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5.15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叁亿

叁仟零柒拾叁万伍仟零肆拾肆元肆角（￥330,735,044.40），扣除承销及相关发行费用总计9,679,814.68元，

募集资净额为人民币321,055,229.72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2017年募集资金发生额及余额

1、募投项目资金 321,055,229.72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5,470,960.46

利息收入 5,470,960.46

3、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62,006,873.00

（1）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62,006,873.00

（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64,519,317.1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规的规定，2007年8月1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于2015年1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2015年1月修订案。

公司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财务顾问、本公司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保荐机构、本公司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子公司安徽奥特佳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公司、财务

顾问、本公司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子公司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与中信银

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公司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江宁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所协议与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照履行。 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

（二）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收支及存放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

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共有五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

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

日

初始存放金

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

93200601001591

8911

2015.5.20

715,021,

378.52

0.00 活期 2015年8月销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

93200201001909

6676

160,493.66 活期 正常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

81105010132000

76673

268,868.05 活期 正常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城中支行

81105010139001

27533

1,369.02 活期 正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

93200401002021

5859

4,536,

039.5

活期 正常

合 计

715,021,

378.52

4,966,

770.23

（三）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收支及存放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

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共有五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

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

支行

40883010010007

0981

2016.10.24 123,235,044.40 126,067,856.31 通知存款 正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市分行

93200101003001

0012

2016.10.24 100,000,000.00 102,106,686.97 活期、定期 正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

支行

505369093359 2016.10.24 97,820,185.32 36,344,773.90 活期、定期 正常

合 计 321,055,229.72 264,519,317.18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附表2《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2016年12月2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3,643,748.00元置换自2016年2月4日至2016

年10月31日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 517,500.00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3,126,248.00

合计 23,643,748.00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计划逐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变更及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

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4月25日批准报出。

附表：

1、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25日

附表1：2015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含利息收入） 72,169.47 本年度投

入

募集资金

总额

8,271.4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

入

募集资金

总额

71,672.8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现金购买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15%股权

否

39,

750.00

39,

750.0

0

0.00

39,

750.00

100%

2015年5月收购股权

完毕

4,

862.81

是 否

年产200万台新型压缩机工程

项目

否

10,

000.00

10,

000.0

0

1,

795.0

0

9,

987.78

99.90%

项目部分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6,

502.28

- 否

年产100万台电控压缩机工程

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

0

3,

201.4

5

7,

299.06

104.27%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685.14 - 否

年产30万台电动压缩机工程

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

0

2,

135.3

1

6,

455.62

92.22%

项目部分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1,

280.75

- 否

年产20万台新能源汽车空调

用电动压缩机装配线项目

否

8,

000.00

8,

000.0

0

1,

139.7

0

8,

178.34

102.23%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2,

696.33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1,

750.00

71,

750.0

0

8,

271.4

6

71,

672.80

16,

027.31

合计

71,

750.00

71,

750.0

0

8,

271.4

6

71,

672.80

16,

027.3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015年10月8日，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9,292,868.35元置换自2014年12月20日至

2015年9月15日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2：

2016年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含利息收入） 32,652.62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1,149.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6,200.6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项目 否

26,

773.50

26,

773.50

1,

139.98

1,397.40 5.22%

项目未达

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日期

否

支付收购牡丹江富通的现金对

价

否

4,

800.00

4,

803.29

9.64 4,803.29 99.80%

2016年7

月收购股

权完毕

758.64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1,

573.50

31,

576.79

1,

149.62

6,200.69 758.64

合计

31,

573.50

31,

576.79

1,

149.62

6,200.69 758.6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016年12月2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有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3,643,748.00元置换自2016年2月4日至

2016年10月31日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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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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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5年5月，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南京奥特佳” ）100%的股权，交易对

方对南京奥特佳未来的经营业绩进行了承诺，现将南京奥特佳2017年度业绩承诺和实际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1、收购南京奥特佳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王进飞、珠海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永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长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奥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王强、何斌

（以下合称“资产转让方” ）合计持有的南京奥特佳100%的股权,共支付交易对价为265,000万元，其中，以现

金支付39,750�万元，剩余部分225,250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七会议和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2015年5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62号）《关于核准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

限公司向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文件，2015年5月8日完成标

的资产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南京奥特佳已成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2、交易对方业绩承诺及相关事项

根据本公司与北京天佑等资产转让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北京天佑等资产转让方承诺奥特佳2014

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800万元、27,000万元、33,000万元、38,

800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0,520万元、24,300万元、29,700

万元、34,920万元。 在奥特佳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每一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若奥特佳在

盈利补偿期间内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北京天佑等交易对方应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3、南京奥特佳2017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3724《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购买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南

京奥特佳2017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2,418.73万元，少于当期业绩承诺金额6,381.27万

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83.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1,285.53万元，少于当

期业绩承诺金额3,634.47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89.95%。

4、关于业绩对赌和补偿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北京天佑等资产转让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北京天佑等资产转让方承诺南京奥特佳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总额不低于121,60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109,440.00万元。 承诺期内，南京奥特佳累计已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132,292.02万元，累计已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291.18万元，南京

奥特佳2014年度至2017年度累计利润承诺与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累计业绩承诺数 累计业绩实现数 差额 累计实现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1,600.00 132,292.02 10,692.02 108.7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9,440.00 125,291.18 15,851.18 114.48%

业绩对赌期限内（2014年度-2017年度），原交易对方承诺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累计净利润109,440.00万元， 南京奥特佳实际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

291.18万元，超额完成15,851.18万元，累计实现率114.48%，故承诺方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同时，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对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与实现完成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南京

奥特佳2014年度至2017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超过交易对方对赌期内的业绩承诺水

平，并出具了《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

意见》。

二、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7年7月，本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

公司（以下称“富通空调” ）88.01%的股权,同时，通过参与竞买的方式取得富通空调11.99%股权。交易对方牡

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华通” ）对富通空调未来的经营业绩进行了承诺，现将富通

空调2017年度业绩承诺和实际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1、收购富通空调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牡丹江华通、 上海中静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牡丹江鑫汇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国盛华兴投资有限公司、马佳、冯可、王树春、刘杰、夏平、李守春、宫业昌、赵文

举合计持有的富通空调88.01%的股份，交易对价为33,073.5045万元，其中现金对价4,803.29万元。 同时，公司

以自有资金4,976.77�万元， 通过参与竞买的方式取得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富通空调11.99%股

权。 本公司合计持有的富通空调100%的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于2016年7月7日收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465� 号)《关于核准奥特佳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2016年7

月22日及2016年9月27日完成标的资产富通空调的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富通空调已成为本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2、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及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与牡丹江华通所签订的利润补偿相关协议，牡丹江华通承诺富通空调2015年、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1,888万元、2,240万元、3,260万元和4,060万元。 如果盈利承诺期内，

富通空调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牡丹江华通将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3、富通空调2017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3725号《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购买牡丹江富通汽车空调有限公司100%股份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富

通空调2017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755.95万元，超过了当期业绩承

诺金额2,495.95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76.56%。 因此，富通空调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承诺

方无需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同时，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对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与实现完成情况进行了核查，认为

富通空调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超过交易对方该年度业绩承诺水平，并出具了《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239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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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7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已于2018年4月27日披露，为使广

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和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18年5月4日（星期五）下午15:00至17:00

在全景网举办2017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

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张永明先生、总经理丁涛先生、财务总监吴星宇先生、董事会

秘书郑维龙先生、独立董事邹志文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无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无 无 无

公司负责人张永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星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剑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50,225,093.07 1,383,117,094.42 -2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512,452.10 92,055,315.03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2,174,385.64 88,045,818.95 -6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180,567.51 50,592,837.68 -2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29 -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0.029 -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1.86% -0.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723,167,034.32 8,660,566,920.25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69,635,236.06 5,187,617,448.52 1.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7,717,734.97 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拆迁补偿所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087,485.3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5,0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14,285.71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3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457.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036,197.48

合计 53,338,066.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3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帝奥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5% 508,813,167 0 质押 454,856,499

王进飞 境内自然人 16.16% 506,045,049 484,895,029 质押 506,014,560

江苏天佑金淦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0% 353,832,788 70,766,559 质押 178,164,000

北京天佑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9% 325,438,596 65,087,719 质押 173,000,000

珠海世欣鼎成投

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0% 162,719,298 162,719,298

珠海宏源田明投

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5% 120,708,447 117,154,811 质押 117,154,811

光大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 81,359,648 81,359,648

湘江产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0% 81,359,648 81,359,648

南京永升新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78,148,323 66,877,633

西藏天佑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62,026,147 0 质押 62,018,58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8,813,167 人民币普通股 508,813,167

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 283,066,229 人民币普通股 283,066,229

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 260,350,877 人民币普通股 260,350,877

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司 62,026,147 人民币普通股 62,026,147

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4,854,918 人民币普通股 24,854,918

王进飞 21,150,020 人民币普通股 21,150,020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2,480,760 人民币普通股 12,480,76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锐

进43期高毅晓峰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1,859,736 人民币普通股 11,859,736

南京永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1,270,690 人民币普通股 11,270,69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信

托·恒利丰239号单一资金信托

9,819,498 人民币普通股 9,819,4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帝奥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王进飞先生，两者为一致行动人；江苏金淦、北京天佑、西

藏天佑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永明先生，三家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3.46%， 主要是因为

公司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下降了24.07%。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47% 至 46.30%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8,000 至 27,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18,455.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汽车行业整体销售情况的波动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的影响；2、南京奥特佳大明

路工厂拆迁进度及补偿款的确认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1月04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董事长：张永明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